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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轫及演变

朱 华 雄　 　 　 游 　 凤

摘　 要：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肇始于晚清，发展于民国，是中国传统集权财政思想向近代财政分权思想转型的标

志。 晚清时期，部臣疆吏对税收划分标准和地方税分级展开了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政学两界的讨论将税收划分深

入到支出责任的划分，并提出将田赋划为地方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从税收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深

入到事权划分，并延伸到分税制制度类型及补助金制度的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税收划分标准从五花八门到渐趋

统一，地方财政从省县不分到各自独立。 可以说，近代分税制思想为近代中国分税制立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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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时期，中国已产生与原始联邦制政体形态

相匹配的原始分权型财政制度和思想。①但随着封

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强化，分权型财政体制被

集权型财政体制所取代，财政分权思想失去了生存

土壤。 清朝末年，分税制②思想在晚清宪政改革和

改变紊乱财政局面的诉求下勃然而兴。 目前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的分税制思想方面，内容多

限于税收划分，未能反映出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发

展的全貌。③因此有必要对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进

行长时段、系统性的分析，以便从其演变过程和趋势

中总结规律和特点。

一、晚清：分税制思想萌芽

清朝末年，中央财权旁落，财政开始走向无序状

态，税捐名目繁多、财政局所林立、中央地方财政章

制各异，“无异数千小国各自为计”，民国学者评价

晚清财政关系是“没有制度以为范畴，没有原则可

以遵循”。④为改变紊乱的财政状况，朝野上下围绕

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以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

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虽然他们一致认为划分国家

税、地方税是解决财政紊乱的不二举措，但在国地税

收划分标准上迟迟无法统一意见。 直至清朝覆亡，
以国家税、地方税划分为核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

革都未能付诸实践。 尽管如此，清末分税制思想已

经萌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划分国家税、地方税

在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思潮高涨之际，赵尔巽、
程德全、赵炳麟等朝廷重臣直言财政散漫以致百政

空有言而无实效，奏请将名目烦琐的税捐统名为

税，⑤“将一切租税分作两项，一国税以备中央政府

之用，二地方税以备地方行政之用”⑥。 这样一来，
“其关乎国家者自不容外间稍挪分毫，其关乎地方

者尤不得由内间故为牵制”⑦。 １９０７ 年，熊希龄向

时任度支部尚书的载泽上书，提议划清中央地方出

入之款。⑧其他对财政问题颇有研究的官员，亦纷纷

上书、上帖陈请划分国家税、地方税。 １９０８ 年，度支

部颁布《清理财政章程》，要求各省清理财政局将

“该省未来划分税项时，何项应属国家税，何项应属

地方税，分别性质，酌拟办法，编订详细说明书送部

候拨”⑨。 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以规范中央与地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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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关系，成为朝堂上下的共识。
２．确定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标准

清朝实行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向无中央、地方

之分。 所以，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先要确定以什么作

为划分标准，各级官员从各自利益诉求对税收划分

标准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划

分标准。 如程德全提议按内销和外销来划分国家税

和地方税。 度支部认为，外销、内销不足以为划分标

准，应“于正款、杂款之中，分别其性质，何项向供国

家行政之用，应属国家税；何项向供地方行政者，应
属地方税”⑩。 这其实是按税款用途来划分。 但因

当时国家地方行政界线不明和各省一税多用情况比

较普遍，这个看似界定明确的标准，在实际运用时很

容易产生歧义。
由于领导部门提出的划分标准不能完全适用，

各省清理财政局在编制财政说明书时只能结合本省

实际情况自定标准。 如奉天省提出数额多少、物品

属性、税项性质、税则是否一定、税收系统五项划分

标准。江苏提出七条国家税标准：人民普及负担

者、收额巨大确实者、非国家名义不能征收者、人事

财产行为因受国家制裁或保护而征收者、社会上无

益有损以税法去之而征收者、因军事外交之关系临

时增课而事后停免者、因指定用途一时骤难改变

者。广西清理财政局以主体资格和税款性质为划

分标准，“主体、性质俱属国家者，国税也，主体属国

家而性质两近者，亦国税也。 性质专宜于省税，以省

税待之”。
税收划分标准五花八门的原因有三：首先，中央

与地方划分国地两税的动机并不一致。 中央希望通

过划分国地税收来保证其能够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以实现集权目的，地方督抚则是企图通过国地税收

划分使其实际掌握的赋税收入合法化以实现其分权

目的。 中央与地方利益诉求与目的的差异，注定中

央与地方在国地税收划分的关键性问题———税收划

分标准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时人对分税制

的认知各有不同，对分税制的理论依据认识不充分。
最后，各省的租税状况千差万别。 晚清的税制极为

混乱，税目极为复杂。
３．划分地方财政

两广总督张鸣岐提出按“有一级之行政即应有

一级之税”原则，将地方税分为省、府厅州县和城镇

乡三级。 三级政府的事务分别由三级政府的税收支

办，这样不仅界限分明，各级政府也能依财力盈虚为

办事的标准。 这一主张深得吉林巡抚陈昭常的认

同，他认为“如不标立三级名目，恐部中规定税项仅

列总名，必省城经费地步，彼时求之国税而国家不

应，取之地方而地方不应”。 其他多数督抚认为，地
方税分三级虽更精确，但宪政过渡时期，新政浩繁，
需款在在，地方财政分三级恐难以自顾。 宜先划清

国家地方两税，然后再图地方税分级。最后各督抚

初步达成先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地方税暂不分级的

意见。 这主要是因为晚清税收体系混乱，财政枯竭，
难以做到一级政府一级税收，只能退而求其次。

滥觞于晚清的分税制思想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

患的局势下变革图存的产物，是宪政改革、地方自

治、中央财政危机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

在中央与地方官员关于财政体制变革方案的争论和

较量中日渐明晰，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成为朝野内外

的共识，这是对中国传统财政体制思想的一大突破，
是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但其产生的

客观环境决定了清末关于国地财政划分的主张主要

出自与此利益关系重大的政府官员。 另外，收入和

支出是财政的一体两面，实行分税制不仅要划分国

家税和地方税，也要将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分离。
但清末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划分讨论中并未论及

国家、地方支出划分。 因为支出的划分依赖于事权

的划分，清末的宪政改革虽确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

的改革方向，却并未对中央与地方的政务范围进行

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没有明晰划分以致支

出责任难以明确划分。

二、北洋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缓慢发展

民国初期，出现国地收支划分之议。 １９１２ 年 ５
月，北洋政府首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提出要“划分税

目，以别国家地方之权限”。 继任财政总长周学熙

强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明晰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的

界限是破解财政紊乱的第一方法。在这样的诉求

下，一些官员和学者或撰文或上帖，表达其国地收支

划分的主张。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地方自治思潮

高涨和一些留学生归国，国地财政划分成为热点话

题。 他们除继续探讨晚清悬而未决的税收划分标准

外，还就税收划分需先划分支出、田赋及契税划归地

方达成了共识。 这一时期分税制思想缓慢发展，主
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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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划分税收需先划分支出

相较于晚清，民初财政更加紊乱，熊希龄就职财

政总长不久即向各省都督致电言整理财政，江苏都

督程德全复电称，“此时不先将国家地方经费划清

界限，辄言整理财政实无着手之方”，主张将全部支

出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国家支出主要仰

赖于税收，“欲划定中央与地方收入之财源，必先划

定中央与地方支出之经费”，经费范围划定后国家

收入当如何分配也易于决定。继任财政总长周学

熙也认识到，中央与地方经费不分，税项亦无从厘

定。在其主持下，于 １９１２ 年冬厘定国家经费地方

经费划分章制，列举了立法费、海陆军费、外交费等

１２ 项国家政费和教育费、警察费、实业费等 １０ 项地

方政费，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国家支出与地方支

出的明确划分，并成为这一时期支出预算编制的

依据。
２．确定国家税、地方税划分标准

民国初期，政学两界对清末未有定论的税收划

分标准做了进一步研究。 “国税与地方税区分得

宜，则两受其利；区分不得宜，则两受其弊”，主张在

综合考虑中央与地方权限及经费的基础上，按照租

税性质来划分。直隶都督张锡銮指出，“仅就收入

之性质以定国家税项之界限，则分配必难平均”，税
项划分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贾士毅剖析了法

国、德国、日本分税制利弊，对日本地方税以特别税

为主而辅之以附加税的制度颇为赞赏，认为我国可

采之。周学熙认为，德日之划分方法皆不适用于中

国，因为各家学说与我国事实不符，各国成例与我国

历史不合。 税收划分应“以事实为指归，而不拘于

各家学说；以历史为依据，而不泥于各国成规”。 据

此提出：“税源普及于全国，或有国际之关系，而性

质确定可靠，能得巨额收入者，为国家税；税源多囿

于一定区域，不含有国际之关系，其性质虽亦确实，
而收入额比较稍小者，为地方税。”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即据此标准颁布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
将全国租税分为国家税与地方税，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颁行的国家税地方税法案。
３．田赋当划为地方税

我国历史上，田赋向为国家正供，晚清各省在财

政说明书中均将田赋列为国家税。 １９１２ 年秋，程德

全联合苏浙士绅吴廷燮等，请求中央将漕粮划归地

方，均遭驳回。 熊希龄指出漕粮一项各省负担不均，

为合租税负担公平原则及缓和中央与地方关系考

虑，宜将漕粮划为地方税。这场漕粮之争很快演变

为田赋之争，学界对此也积极发表意见。 尚希宾向

袁世凯上书，建议将田赋划归地方，以充实地方财

政，发展地方自治。吴贯因称：“地方税之性质宜课

固定财产，以田赋为最宜。”他共列举十五个田赋当

划为地方税的理由。地方政府的诉求和学者的议

论，并未改变中央政府将田赋划为国家税的初衷，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颁布的 《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 （草

案）》中田赋仍划为国家税。 １９２１ 年，江西等十二省

联名提案要求将田赋列为地方税。 其后，叔衡、杨汝

梅、马寅初等学者也发文提出田赋当划归地方。
１９２３ 年，曹锟顺应形势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将田赋

及契税划为地方税。 自此，向为中央主要税收的田

赋划归地方。
相较于晚清，北洋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前进了

一大步：第一，认识到中央与地方经费划分对于税收

划分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的官员、学者明确提出国

家、地方经费的划分是国地税收划分的基础，意识到

支出划分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不可或

缺的一面。 第二，主张将田赋从中央划归地方。 政

学两界的讨论，使得田赋及契税最终划归地方，增加

了地方合法税收。 第三，分税制成为共识，并得以立

法。 民国初年，合理划分国地收支已成为进步人士

的共识，尽管局势动荡，北洋政府分别于 １９１３ 年冬

和 １９２３ 年颁布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案，为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军阀割据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使得这一时期

国家政策难以一以贯之，分税制思想发展也较缓慢：
从广度上看，这一时期对分税制问题进行研究和讨

论的学者及成果依旧不多，且尚未触及事权划分和

转移支付等重要内容；从深度上看，该时期对分税制

的研究尚不深入，论述学理性稍显欠缺。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１９２７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

财政会议讨论分税制改革，并根据政策施行中出现

的问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财政收

支系统。 这一时期，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国地收支划分中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税收划分标准、分税制制度类型、地方财

政划分和补助金制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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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税收划分当以事权和支出责任为划分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官员或学者，虽对划分税

收需先划分支出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中央与地方事

权、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

划分三者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清晰的认识。 较早阐述

三者间关系的是何廉和李锐。 他们指出：中央与地

方支出划分问题，一方面涉及中央与地方职务之分

配；另一方面关系到中央地方的财源与责任分配。

但这一论述并未对三者间的逻辑关系给出明确的界

定。 马寅初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

政之划分，应就其职务范围之大小而定。 中央政府

职务与地方自治职务划分之后，因职务所需经费之

来源，应如何划定，就可以容易解决了。”即根据中

央与地方职务划分决定各级政府经费支出，继而根

据职务范围和支出需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即国

地税收划分当以事权及支出责任为划分基础。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以后，国地收支划分须视中央与地

方政府职务分配而定的观念深得国内财政学者认

同。 他们提出中央与地方职务划分原则：第一，事关

全体人民利益的，应归中央；事属地方利益的，宜归

地方。 第二，事需高深技巧及智力的，宜归中央；事
需精细监督的，应属地方。 第三，行动需要一致的，
应归中央；行动需因地制宜的，宜属地方。各级政

府履行其职能所产生的经费支出由该级政府负担，
税收是政府经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因而，应按照政

府间事权划分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承担的支

出责任，再来确定政府间税收的划分，这是分税制财

政体制改革的理想情况。 但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

的明晰、合理划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民政府时期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大量共同事权。
２．分税制类型及选择

当时学者认为分税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集

权型分税制，即主要税收都集中于中央，地方只有少

数零星捐税。 二是分权型分税制，即中央与地方政

府各有独立税源，地方政府财权较大且在法律框架

内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１９２３ 年颁行的宪法中所确

立的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属分权型。 三是折中型分

税制，介于集权制和分权制之间的兼顾国家政治效

率和地方自治发展的财政制度。 很多学者将折中制

与孙中山提出的均权制画上等号，认为南京国民政

府根据均权制原则颁布的 １９３５ 年《财政收支系统

法》即属折中型。 均权制的特征是中央与地方各级

政府间税收的划分根据充足、适合、管理有效等原则

办理，不偏于集权亦不偏于分权。
当时学者认为集权制和分权制各有优劣：集权

制可增强中央政府力量，提高其行政效率，但违反地

方自治精神，不利于地方自治事业的发展；分权制可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进而促进地方自治的发展，但会

减低行政效率，易形成尾大不掉、割据称雄危局。 唯

均权制最优，因为均权制既有利于地方自治的发展，
又不影响各级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实兼法美制

之长而去其短”，是满足中国时代需要的最优财政

制度，是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不二法门。因而他们

高度赞同采用均权制，并对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颁布的《财
政收支系统法》评价颇高。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由于国

际局势日益紧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财政专家

认为集权制更优，主张采取集权型财政制度。 如朱

偰认为财权集中于中央其利有三：“一是地方不必

再办直接税，以与中央重复，而收税制单纯之效；二
是全国统一征收，人民负担平均，不致有畸轻畸重之

弊；三是由中央统筹支配，补助地方，可以酌盈剂虚，
而收全国事业平均发展之效。”集权与分权是中央

与地方关于财权博弈的主旋律，究竟哪种类型更优，
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钟鍂恩认为，国地收支划

分应与一国政治建设原理相适应。 “若其国主张中

央集权，则其国之财政权亦多集中于中央政府；若主

张地方分权，则其财政权多集中于地方。”李锐认

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应随时代与环境而

调整”，有因时因地制宜的必要。所以，一国对于分

税制制度类型的选择既无统一的标准，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所选择的制度类型必须满足

国家的时代需要和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３．与时俱进地调整国地税收划分标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们对晚清和北洋政府

时期已多有论及的税收划分标准进行了更深入的学

理性分析。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罗介夫、贺渡人、朱偰

等提出根据租税性质和政务性质来划分国家税和地

方税。 从租税性质看，关税、货物税等有全国一致性

质的，应当划为中央税；土地税、家屋税等有地方局

部性质的，应当划归地方。这样的划分标准实际上

是将税收范围广、数额巨大的税收都划归中央。 从

政务性质看，“中央政务系一般的，以国民全体利益

为目的”，而“地方政府所执行的职务，以局部的个

别的利益为目的，与特定的人民多有直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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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以，中央税“当以能力为纳税标准”，地方

税“当以利益为纳税标准”。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随
着地方自治的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

扩张，学者们认为能力和利益原则已不足以成为划

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标准，转而推崇效率、适合、相
当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税源划分在考虑租税本身性

质的基础上，以各级政府易于管理且效率最大者为

标准。 据此标准，“土地税应归地方，因地方税吏熟

悉当地情形，各种地价手续都易办理。 所得税则因

所得的地址不易确定，所得的管理亦不易，故不宜由

地方管理而应为国家收入”。 适合原则实际就是

以税基的广狭为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标准，“凡
税基之较广者宜归中央，税基较狭者宜归地方”。
据此原则，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均属税基广者，
应划归国家；土地税、房捐等税基较狭，应划归地方

税。相当原则实系弹性原则，弹性大的租税应归中

央，弹性小的租税应归地方。效率、适合、相当原则

是一个综合性的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标准，南京

国民政府后期的税收划分基本上遵循这一原则。
４．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

晚清督抚曾对地方税分级进行过讨论，最后达

成的意见是暂不分级。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局动

乱，国家、地方财政两级划分都很困难，更遑论地方

财政分级。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国地收支

划分法案，对国家和地方的收支进行了明确划分，同
时规定，“省、市、县收入之分配，由各省及各特别市

自定之”，即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并未划分，致
使“所有地方税均为省之财源，县地方只有增设附

加以分其余沥，或征收苛捐杂税，以资挹注”。 以

省税的附加为主、以零星杂捐为辅的县乡税收，“不
仅使下级地方的正常事业无法推进，并且足使下层

经济力量为之衰竭”。 为缩小县乡税收和支出的差

距，“应当打破现在地方的财政集权制度，从速确立

省和下级地方的财政关系，将现有地方税源，就各级

地方团体之需要，重为划分”。那么地方财政分几

级？ 首先“当将原属县市及区乡镇者，合为一体。
县市以下，不宜再加划分，使县市与其区乡镇等之财

政归于统一”。 其次，遵循财政划分与一国政治制

度相适应的原则，“我国政治制度，分为中央省县三

级，故国地财政划分亦应分为中央省县三级”，但
当时学者多主张将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１９３４ 年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采纳了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

的意见，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颁布的《财政收支系统

法》中正式将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
抗日战争爆发后，尹文敬提出裁撤省级财政，以

县为地方财政预算唯一单位，划田赋及一切有地方

性质之杂税杂捐为县税。在战时环境下，为保证抗

战军需物资的供应，南京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主张，
于 １９４１ 年颁布《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
省级财政并入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唯县一级。 战时

两级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此前划归地方的田赋、契
税及营业税悉归中央所有。 此外，地方政府在维持

正常行政开支外，还要为驻扎或过境军队筹措军需

粮饷，在负担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得在法令规

定外设法弥补，以致苛杂繁兴、摊派百出，经济民生

交受其困。 抗战胜利后，时任财政部长俞鸿均在国

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国家基础应建筑在地方

自治之上，地方自治的发达离不开相当充裕的财源。
遂提议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以改进自治

财政，促进地方自治的发展。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南京国

民政府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商讨改订财政收支

系统，并于次月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地方财政

恢复为省县两级，明确划分了省县收支。与 １９３５
年相比，１９４６ 年《财政收支系统法》扩大了县级财源

而缩小了省级财源。 综上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政学两界对地方财政的基本主张是将地方财政分为

省县两级，使县一级有相对稳定和充足的收入来发

展地方自治事业。
５．实行补助金制度

补助金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补助，是
在划分国地收支的基础上调节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

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工具。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

认为，出于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协调地区均衡发展、
协调地方自治与行政效率的需要，中国应实行补助

金制度。裁厘改统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对各省按

月补助以弥补厘金损失，但补助多少是以各省实力

大小来决定并非公平分配，且未指定财源，以致拨付

的补助金具有不确定性。 针对政策施行中存在的问

题，学者们围绕补助金的来源、分配及管理展开了

分析。
第一，中央当以何款来补助各地方政府？ 主要

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遗产税和所得税的收入作为补

助费的主要来源。 因为民生主义若能完全实现，遗
产税和所得税收入会有惊人的增加，会是一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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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助费来源而不致落空。二是以各省的国营矿

业等收入作为中央对省尤其是贫瘠边省的补助来

源。 因为边省矿产丰富，由中央投资并与地方政府

合作开发，其收益必日益增加。 “以此项新事业收

入为补助来源，既不影响国库全部，亦可收地方政府

合作之效。”

第二，中央政府如何确定分配给各地的补助费？
刘耀燊认为有两种标准，一是根据“各地方已有的

自治程度、收支状况、人口密度、地价如何、以至交

通、工商业、人民知识程度而斟酌确定”。 二是以

“人口与面积为标准”。刘耀燊所提的第一种标准

主观随意性较大，第二种标准阐述又不甚清楚。 李

权时明确提出，以与各地人口、疆域和不动产估值的

反比例为分配补助费多寡的标准。 即“人口多、疆
域广或不动产估值高的地方的补助费比较的少，而
人口较少、疆土狭或不动产估值低的地方的补助费

比较的多”。 但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缺乏

可操作性。
第三，对补助金的管理。 为提高补助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避免下级政府对补助金的依赖，应当加强

对补助金的管理。 时人提出两项措施：一是设立专

门的地方财政监督机关，监督补助金的运用；二是限

定补助金的用途。 补助金作为调节纵向和横向财力

差距的重要手段，“无论如何不能用于能直接增高

某地方不动产价值的事业”，接收补助费的事业必

须具有利益普遍的性质。最好“以用于教育、文化、
经济建设、卫生治疗、保育救济等事业为原则”。

经历了晚清萌芽和北洋政府时期缓慢发展阶段

后，分税制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首先，研究分税制问题的著作数量和人数均大幅增

加；其次，研究内容拓宽且深度增加。 这一时期，政
学两界对分税制三要素展开了全面论述：提出以事

权定支出进而划分税收，与时俱进地统一了税收划

分标准，明确划分了地方财政，深入讨论了补助金制

度实施。 符合当时改革需要的以事权划分为逻辑起

点、以税收划分为核心、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

助为补充手段的分税制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但由于

战火不断、派系斗争、官僚腐败等原因，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事权不够

清晰、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税收划分不当等问题，以
致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不足，地方苛杂丛生。

四、结语

晚清到民国政体形态的变化以及财政制度改革

的逐步实施，是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而政府管理层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认同，是近

代中国分税制思想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在上述因

素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形成与发展呈

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展历经了由点

到面的逐步深化过程。 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对分税

制的讨论从税收划分深入到对税收划分具有重大影

响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从收支划分拓展到补

助金制度实施，税收划分标准从五花八门到渐趋统

一、地方财政从省县不分到各自独立，分税制思想体

系日趋丰富完善。
第二，分税制思想为近代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

立法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思想源于实践并指导

实践，意味着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

台的 １９１３ 年《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是清

末民初各界人士就国地收支划分展开激烈讨论的结

果。 同样，在政学两界人士努力下，１９２３ 年《中华民

国宪法》顺应时代潮流将田赋及契税划归地方，扩
大了地方财权。 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财政部多

次组织全国财政会议，广邀学界专家参会讨论国地

收支划分法案，不少专家学者关于分税制改革的意

见被采纳而成为国家政策，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

次分税制法案的调整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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